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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

严格农田工程建设监理八条措施的通知

琼农规〔2024〕16 号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农业农村局：

为加强农田工程建设，规范农田工程监理活动，提高工

程建设质量，持续发挥工作，现将《严格农田工程建设监理

八条措施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各市县农业农村局可结

合实际，制定相应规定、措施，进一步规范农田工程监理工

作。

海南省农业农村厅

2024 年 11 月 14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严格农田工程建设监理八条措施

为规范高标准农田、小型农田水利、耕地质量提升等农

田工程建设监理工作，解决监管不严格、监理不履职不尽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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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工程质量等问题，依据农田建设工程质量管理相关法律

法规，结合建设实际，制定如下措施。

第一条 市县农业农村局须认真履行农田工程建设监理

的工作监管职责，将其纳入工程质量建设议事内容，建立监

督检查机制，规范化管理。原则上每周听取农田项目监理工

作汇报，研究工作安排，并开展监理履职情况检查，及时纠

正监理工作不到位、不规范等行为。发现违法违规问题严肃

处理。严禁发生以监理代替项目监管或对监管工作不管不问

等问题。

第二条 项目业主须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选定监理单位。

监理单位须具备农林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、土壤改良工程相

关资质，行业信用和业绩好，专业能力强。严禁以挂靠、转

让等方式承接农田工程监理；严禁被列入失信名单或被审

计、纪检等部门通报存在违法违纪行为的监理单位参与农田

工程建设监理工作。

第三条 农田工程项目业主须强化项目监理管理工作首

要责任意识，参照《水利工程施工监理规范》（SL-288-2014），

结合项目建设实际，制定项目监理工作管理方案，明确工作

目标、内容、安排和要求。建立月报告和专题研究工作制度，

项目业主须每月检查监理工作不少于 3 次，召开专题会议

不少于 1 次。对监理工作开展“四不两直”检查，督促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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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人员严格按照行业规范和工作计划落实监理工作。严禁项

目业主当“甩手掌柜”，工作检查“蜻蜓点水”。

第四条 市县农业农村局在农田工程开工前，须组织施

工、监理和项目业主等相关人员学习农田项目有关法律法规

政策和上级有关要求，明确监理工作重点及注重事项，使各

参建单位切实掌握农田工程建设的导向性、规范性、强制性

等规定和要求。

第五条 项目业主在农田工程开工前，须组织监理、设

计和施工单位进行设计和施工技术交底；实地进行项目施工

和监理方案研究，明确工艺路线、质量标准和进度节点等要

求；施工图须经监理单位核查和总监理工程师签字确认后方

可用于施工。

第六条 监理单位严格依据工程质量法律法规、监理规

划和监理细则开展监理工作，建立规范的项目监理工作制

度，主动与设计、施工单位对接，加强与项目业主沟通。落

实总监理工程师负责制，严禁项目总监理工程师、监理工程

师和监理员出现缺勤脱岗、“遥控监管”等虚假监理行为。

第七条 监理单位须按照监理规范和合同要求，采取现

场记录、文件审核、监理通知、旁站监理、巡视检查、跟踪

检测、平行检测、见证取样检测和组织协调等措施开展监理

工作。严格核查工程设计是否符合农田工程质量标准；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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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验原材料、中间产品的质量，复核工程施工质量；严格审

查施工组织设计和施工进度计划并督促落实；严格审查资金

使用计划，复核并确认工程量，签发工程款支付凭证；严格

审查安全技术措施和专项施工方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

性标准要求并监督实施，巡视并检查现场安全生产状况；严

格工程验收，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，原材料、中间产品和设

备不得在工程上使用或者安装。监理单位须根据建设检测法

规，执行见证送检制度，确保工程质量检测的真实性，严厉

查处弄虚作假的行为。

组织土壤改良工程监理时，监理单位须全面监管农业投

入品数量与质量，按批次核查并抽样送检至具备相应检测资

质的实验室检测，出具检测报告。须在农业投入品发放、施

用等耕地土壤质量提升作业环节建立台账，进行过程记录和

技术把关。须依据《耕地质量等级》标准，在工程实施前后

规范抽样检测，制定、执行监测计划，评估土壤改良效果，

确保地力符合《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》中土壤改良、障碍土

层消除、土壤培肥的建设要求，达到相应耕地质量等级标准。

第八条 严格监理工作纪律要求，严禁监理与设计、施

工单位和项目业主串通，弄虚作假、虚增工程量等违法行为，

其工作成效纳入全省农田工程建设信用评价。各市县农业农

村部门须设立专项举报电话，在项目区公示监理单位和负责

人，项目业主、项目监理人员须主动接受群众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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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措施自 2024 年 12 月 15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


